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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王里部门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我单位绩效管理工作在镇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把绩效自评工作作为检验服务发展、服务基层、服务群众的主要标尺，加强组织管理，强化责任落实，扎实推进，确保绩效自评工作取得实效。
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，北王里镇制定了项目实施计划，确定组织机构与人员分工、要求时间进度安排、质量保障措施等方面，明确项目整体上有序安排实施。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，由镇长尹娜敏任组长，办公室主任及财政所长员为成员，具体负责绩效自评工作。
为确保该项工作取得实效，我单位高度重视，认真落实绩效自评工作。财政资金监督管理、农村合同、减负、统计、审计、人口及计划生育工作，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村民自治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及农村精神文明、生态村文明建设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配合武装部征兵工作、环保部门环境无卫生、完成镇村财务监督管理、统计、审计、计划生育工作、完成民主政治建设，实现公民选举、决策、方面创造条件，完成征兵、环境保护工作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25年项目主要为：人大代表活动经费、武装工作专项经费、服务群众专项（党报党刊征订费）、公益项目绿化道路占地补偿、乡村振兴（人居环境整治）、北王里镇西正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（二次）、型煤炉具补贴资金（多康）等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2025年全面加强自身建设，强化促发展的意识浓厚，坚持抓紧抓实效能建设，促进我单位全面发展。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为  分以上，按照年初绩效目标设定情况，我单位完成情况较好，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，绩效指标全面完整、科学合理，绩效标准恰当适宜、易于评价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为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与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，北王里镇人民政府制定了《财务管理制度》、《内部控制制度》、《财务风险内部控制办法》。项目财务管理制度较为健全，为科学、合理使用项目资金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障。
北王里镇严格按照上述财务管理制度执行，项目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资金使用做到了专款专用，无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现象。
财务管理情况：项目资金管理、支出等制度健全；项目资金管理和支出能够完全按照项目单位财务管理制度执行；财务资料完整、会计核算准确、规范。
今后，我镇将充分利用财政预算资金，有序推进各预算资金涉及的相关工作、项目，根据工作、项目实施进度，支付相关资金。对已竣工验收的项目，尽快实施竣工结算审计，并根据竣工结算审计报告及施工合同要求，支付项目款。我们将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，通过制度建设，创新机制，规范管理，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管理办法，逐步建立管理规范，运行有序的管理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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